
WoC 30 / 06  
(二 ○ ○ 六 年 九 月 七 日 討 論 )  

 
 

婦女事務委員會  
 

核心人生價值研究  
 
 
目的  
 
 本文件旨在向各委員報告關於家長教育的核心人生價值研究

結果及請各委員對未來路向提供意見。  
 
 
背景  
 
2 .  父 母 在 子 女 社 教 化 過 程 中 發 揮 重 要作 用 ， 並 會 向 他 們 灌 輸 各

種價值觀。委員會因應不少婦女團體提出的需求及關注，在過去

兩年把培育關愛家庭定為工作重點之一，亦曾與多個政府部門、

親職教育專家、非政府機構舉行多次會議，找出家長教育不足及

需進一步加強的地方。  
 
3 .  當 中 ， 委 員 會 留 意 到 有 不 少 家 長 教育 課 程 把 重 點 放 在 培 育 子

女的技巧和在教導子女過程中遇到問題時的解決方法，而未有把

足夠的注意力放在培養下一代的價值觀上。因此，委員會認為需

要在這方面進行更多研究。  
 
4 .  儘管學者曾從不同方面對涉及各種價值觀的課題進行研究，

但 我 們 仍 須 根 據 本 地 情 況 來 探 討 本 港 各 有 關 方 面 ( 如 教 育 工 作

者 、 親 職 教 育 專 家 和 家 長 )的 看 法 ， 以 物 色 一 套 適 合 向 本 港 兒 童

灌輸的價值觀。因此，委員會在二○○五年年底委託香港大學政

策二十一有限公司進行這項研究，以便找出這類價值用於家長教

育 方 面 。 這 項 研 究 旨 在 充 分 考 慮 各 有 關 方 面 (包 括 教 育 工 作 者 、

親 職 教 育 專 家 、 家 長 和 兒 童 )的 看 法 ， 以 期 物 色 一 套 適 合 向 兒 童

灌輸並有助培育他們個人成長的核心價值。  
 
5 .  上 述 研 究 分 以 下 三 個 主 要 階 段 進 行 ﹕  

第 一 階 段 — 文 獻 查 閱 及 專 題 討 論 會  
文 獻 查 閱 旨 在 搜 集 在 本 港 及 外 地 進 行 有 關 研 究 的 文 獻 資

料 。 此 外 ， 又 曾 召 開 6 個 專 題 討 論 會 ， 聽 取 家 長 、 教 師 、

社 工 和 親 職 教 育 專 家 的 看 法 。 初 步 擬 訂 的 3 2 項 核 心 價 值 載

於 附 件 A。  

   



 
第 二 階 段 — 學 校 調 查  
為 保 證 研 究 有 實 據 支 持 ， 並 進 一 步 確 立 核 心 價 值 表 內 容 的

有 效 性 ， 研 究 人 員 向 學 校 校 長 、 學 校 社 工 和 家 長 教 師 會 代

表 (或 家 長 代 表 )徵 詢 意 見 ， 並 寄 問 卷 給 隨 機 抽 選 的 1 0 0 間

中 學 和 1 0 0 間 小 學 ， 以 進 行 問 卷 調 查 。 共 有 1 2 7 名 學 校 校

長 、 1 2 1 名 學 校 社 工 和 1 1 4 名 家 長 代 表 交 回 填 妥 的 問 卷 。

問 卷 結 果 顯 示 ， 大 部 分 受 訪 者 認 為 初 步 擬 訂 的 3 2 項 核 心 價

值 十 分 重 要 。  
 
第 三 階 段 — 家 訪 調 查  
在 第 三 階 段 ， 研 究 人 員 會 上 門 家 訪 以 收 集 數 據 資 料 ， 藉 此

了 解 家 長 與 子 女 所 持 守 的 核 心 價 值 。 因 應 第 二 階 段 的 結

果 ， 研 究 人 員 在 這 項 調 查 中 採 用 了 上 述 3 2 項 核 心 價 值 ， 並

以 此 從 人 口 隨 機 抽 樣 訪 問 了 約 5 7 2 對 父 母 和 年 齡 介 乎 1 0 至

2 4 歲 的 子 女 。  
 
6 .  家 訪 調 查 的 工 作 已 於 二 ○ ○ 六 年 八 月 完 成 。 調 查 結 果 顯 示

大 部 分 受訪者均認為這 32 個核心價值是重要和非常重要的。研

究結果亦顯示母親普遍較父親對子女的行為有較高期望。對於青

少年在社會上的行為表現，父親普遍較母親給予較高評分。而對

於成年人在社會上的行為表現，兒子普遍較女兒給予較高評分。

研 究 結 果 的 詳 情 載 於 附 件 B。  
 
 
未來路向  
 
7 .  詳 盡 報 告 將 於 二 ○ ○ 六 年 十 月 完 成 。 委 員 會 現 正 與 社 區 組

織探討協作機會，以一個社區作為試點，推行優質家長教育試驗

計劃。計劃的構思是在社區內建立家長支援網絡，讓家長可以分

享教導子女的經驗和互相幫助，亦可讓社區內不同的持份者共同

參與。計劃同時提供一個平台，可藉此推廣優質家長教育和向青

少年灌輸的核心人生價值。   
 
 
徵詢意見  
 
8 .  請 委 員 閱 悉 研 究 結 果 和 對 未 來 路 向 發 表 意 見 。  
 
婦女事務委員會秘書處  
二○○六年九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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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A 
文件  WoC 30/06 

 
 
1) 互相尊重  11) 自力更生  21) 愛國  

2) 關懷愛護家人  12) 體諒別人  22) 誠懇  

3) 有公民意識  13) 積極  23) 節儉  

4) 自強不息  14) 具批判性思考  24) 誠實  

5) 自信  15) 樂於助人  25) 有禮貌  

6) 上進  16) 負責任  26) 寬恕  

7) 獨立自主  17) 孝順  27) 尊重他人的權利  

8) 堅毅  18) 勤勞  28) 平等  

9) 為他人著想  19) 正義  29) 愛好和平  

10) 勇敢  20) 廉潔  30) 忍耐  

    31) 有節制  

    32) 包容  

 
 
 

   3


